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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地方慈幼事业：以澧州育婴堂为例

彭　康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要：澧州人地矛盾不突出，并未出现溺女婴之风气。清朝中期，澧州逐渐出现救济婴幼的慈善组织

———育婴堂，通过官民捐资与堂产经营的方式运作，选举地方上较有名望的士绅为经管或司事。和省内

其他地方比，澧州育婴堂虽起步较晚，且地区发展不平衡，但是在晚清湖南育婴事业整体上已成衰落之

势的情况下，无疑发展较好，由此可以透视内陆地区慈幼事业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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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澧州的溺婴之风

溺婴之风，大多数情况下是指溺女婴之风。溺

婴的情况历代皆有，江南犹盛，长江中游也普遍存

在这种风气。明清时期，随着地方资料的增加，湖

南溺婴的记载层出不穷，一般以溺女婴为主，如长

沙 “向有溺女 （婴）陋习，至今相沿，牢不可

破”［１］，辰州 “产女者率多溺死，相习成风”［２］。

有时男婴也不免溺毙，如古丈 “贫寒之户每有婴

儿，甫产即溺，其生不独产女淹，即产男亦

淹”［３］。这些地区或人烟稠密，或山多田少，人地

矛盾尖锐，无法供养过多人口。

澧州，原属岳州。清雍正时期，因湘西北石

门、慈利境内土司纳土归流，遂升澧州为直隶州，

领安乡、石门、慈利三县，又建安福、永定二县，

共一州五县，属岳常澧道。与湖南其他地区相比，

澧州溺婴之风并不突出。有清一代，澧州共留下方

志数十种，都未记载有严重的溺婴风俗。溺婴，主

要是溺女婴，溺女原因有 “重男轻女”、家贫难养

和嫁资负担重等，在澧州，这些因素都被弱化。清

代澧西少数民族地区对女性束缚较少，妇女亦能参

与户外劳动，澧东受到影响，其 “重男轻女”的



思想并不严重；溺婴主要还是因为贫困，“然澧与

五属旧号乐土，滨湖之乡菱芡蠃蛤足以养生，山椒

犹可刀耕火种”［４］１２０，人地矛盾并不突出；在嫁资

方面，安福 “女家备妆奁各称家厚薄”［５］３５４，嫁妆

量力而备，慈利也是如此。石门 “女不索重聘，

男不求重奁”［６］，养儿育女的负担减轻很多。澧州

西南龙山县的风气类似，县志总结道：“鯵资厚薄

视其家之贫富……故俗鲜溺女之风”［７］，也可解释

澧州诸县的情况。综合来看，澧州地区没能形成严

重的溺女婴风气。清同治时期，“不能自食其力之

人”，“生男罕不举者，愚流艰于衣食，
$

于资奁，

间有溺女。”［４］１２０如州志所谈，澧州极少见溺子的情

况，贫民在极端情况下才有偶发的溺女婴行为。由

于溺婴行为并没有如福建、江西等地相沿成风，因

此，清代前期澧州官绅对育婴事业不甚关注，清代

中期以后，在政府一再号召下，澧州才普设育婴

机构。

二、各地育婴堂发展情况

雍正二年 （１７２４年），朝廷劝奖京师的育婴
堂，并 “行文各省督抚、转饬有司，劝募好善之

人，于通都大邑人烟稠集之处，照京师例，推而行

之”［８］。此后，育婴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澧

州各县也逐渐设立育婴机构。

（一）澧州

州城育婴堂 “旧在玉林寺前，屋两进，厢房

三间”［４］１２１，乾隆二十二年 （１７５７年）的省志已对
其进行记载［９］３１２。嘉庆时期，又建设新堂，新堂

“踵成于韩廉访、达观察二公”［４］４８９，二公大概指

韩萿与达明阿，乾嘉之际守岳常澧道。嘉庆五年

（１８００年），守道韩萿劝谕士民捐钱改建旧堂，买
地基扩展旧址，未成而去。嘉庆八年 （１８０３年），
守道巴哈布接修，第二年落成。新育婴堂共屋六

进，后三进为育婴空间，有房十八间，田产及捐助

颇多。堂内附有点痘局，由津市绅商捐建。玉林寺

“在南门左分司街前”［４］３４２，则旧堂设在南门，新

育婴堂在 “州城南门外”［１０］卷３５《育婴堂》，显示新堂是

继承旧址。同治时期知州魏式曾对育婴堂管理体制

作出一番调整，立堂规２８条，此后育婴堂运营至

清末 （见下图１）。

（二）安乡

安乡为澧东平原湖泊区。民国县志称育婴堂设

于雍正九年 （１７３１年）［１２］１８１，但乾隆十三年 （１７４８
年）县志与嘉庆二十五年 （１８２０年）省志却完全没
有相关记录。同治十三年 （１８７４年）的州志始记县
内有育婴堂，一在县东，一在焦圻市，“今废”［１３］１３２，

光绪五年 （１８７９年）《湖南通志》在安乡育婴堂条
目下亦没有任何记载。清末，士绅邦彦居坊郭，“管

理育婴堂十余年，田地多手创著”［１２］５８７，育婴堂得

到恢复。该堂规模，据民国县志记载，救济院 “在

南正街，即清育婴堂，正厅三间，前厅三间，后建

积谷仓，对面各三间，管有田三百四十余亩”［１２］９２。

（三）石门

石门位于澧州西北，为多山地区。石门育婴堂

的位置，乾隆二十二年 （１７５７年）的省志记载在
“县署西”［９］３１２，嘉庆二十五年 （１８１８年）的省志
记载 “在西门内”［１０］卷３５《育婴堂》，当指一处。此堂至

迟到同治七年 （１８６８年）已圮坏，时人感叹 “养

济有院风雨不蔽，育婴有堂收抚未行”［１４］。西门育

婴堂倾圮后，曾拟在县城隍庙之右重建新堂，同治

十三年 （１８７４年）的州志只提到西门堂，没有提
新堂，似乎新堂并未建成。光绪省志提到育婴堂改

建于城隍庙右［１５］１１４１，大概已将新堂建好。

除县城外，仁块九区设有育婴局。此局为贫家

婴幼提供钱谷，由家人自养，建设规模应该不会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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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慈利

慈利位于澧州西南，境内少数民族甚多，地形

以山地为主。慈利育婴堂至迟设于嘉庆年间，嘉庆

省志指其建在东门外。慈利东门外有养济院、普济

堂和育婴堂三所慈善机构，方志谈到育婴堂时往往

只说明其在普济堂左侧。同治以后养济院的孤贫寄

居在普济堂，育婴堂可能也沦为普济堂的附属机

构。普济堂建于乾隆八年 （１７４３年），知县曹汝
%

奉文修建。同治时期育婴堂 “并未收育”［１３］１３２，但

邑中另有救婴会，由善士张兰林［１６］８９８、王永

福［１６］８９５等人捐立，位置与发展情况则不明。民国

十二年 （１９２３年）县志显示普济堂仍存于东门外，
而不见育婴堂和养济院。

（五）安福

安福县位于澧州中部，多丘陵。乾隆四十年

（１７７５年），知县杨鲲捐养廉银购民居十间为育婴
堂，乾隆五十九年 （１７９４年）知县又购民居三间，
地址在县署东。咸丰五年 （１８５５年），因岁久，旧
堂修缮所需过多，官绅决定以旧址换购新居，将育

婴堂迁至城南关内，共有屋二十三间，并拥有大量

田产。

周边乡镇，邑人设有遂生堂、广生堂，都是救

助婴幼的组织。遂生堂在县东三里佛塔寺右，咸丰

十一年 （１８６１年）绅民捐建，共仓厂十四间，园
圃田地皆备。广生堂在县东十九里九辩书院侧，由

里中士绅于咸丰七年 （１８５６年）募建，同样田产
完备［５］１４１－１４２。

（六）永定

永定县位于澧州西南。嘉庆二十年 （１８１５
年），生员覃绳武在县署右侧私置房三间，捐为育

婴堂，为永定县设堂之始。覃又捐田十二亩二分，

钱二百三十九千文，是年冬，又拨入道林寺田产十

五亩［１７］卷３《公署志》，日后基本没有变更。建堂当年，

湖南巡抚巴哈布① “通饬凡未设堂之处一律捐

置”［１８］，此堂之建有响应巡抚号召的因素，建堂之

后覃被举为县丞。

县内另有育婴会，善士田荣典兄弟倡办［１３］４３４，

同治十三年 （１８７４年）的州志将他们记录在善士
之末，其兴办育婴会的活动大概在同治后期。

三、育婴堂的运营模式———以澧州堂为例

（一）管理者

澧州育婴堂的管理者称为经管或司事，通常是

选举地方上较有名望的士绅充当。同治八年

（１８６９年）州志记载，“自道光十一年 （１８３１年）
起经管绅士雷锟、徐光宗，（道光）二十一年

（１８４１年）起经管绅士黄泰学、彭梦棠， （道光）
三十年 （１８５０年）起经管绅士杨炳言、金大权，
递年添买田地房屋。”［４］１２１清末民初时司事为周济

堂、张次卿二人［１９］７０５，其他时段不明。从司事的

情况，我们可以读到三个信息：第一，司事设置二

人；第二，司事由 “绅士”充任；第三，任职时

间十年左右。

同治四年 （１８６５年）知州魏式曾上任，经管
杨炳言、金大权才任职四五年，理应仍旧在职，但

魏式曾谈道： “累数十百人之生命而欲寄之一人，

且使独任十余年”［４］４８９，只有一位经理人，大概司

事中一人离职或死亡后，不再进行补选。从姓氏

看，雷、徐、黄、彭、杨、周、张都是州内大姓，

地方志中不乏其族人的记载，这些管理者家产应该

十分丰厚，司事黄泰学在道光十八年 （１８３８年）
还有余力倡捐建州同善堂。管理者不仅难以从育婴

堂获利，还常常捐助和负担育婴堂的花费，所以必

需选取富裕有德之人出任。知州魏式曾统计堂产，

“凡局中所置田屋照券，均无讹舛”［４］４８９，可见管

理者的品德值得称道，没有侵吞公产的行为。

清末民初，育婴堂 “用费多，开支重，递年

变易，薪资增加二三十元不等”［１９］７０５－７０６，司事已

经变成了一种带薪资的职业。

（二）管理制度

知州魏式曾在任时为育婴堂立堂规２８条，此
后育婴堂有了成熟的管理，可惜现已不知这２８条
堂规的具体内容。从记载看，育婴方式主要有堂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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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前文岳常澧道守道巴哈布。巴哈布 （？—１８３０年），李氏，满洲人，嘉庆二十年 （１８１５年）出任湖南巡抚。



和外养两种。

州志载：“（育婴堂）共屋六进，后三进房十

八间，尽乳母居。庖蔃井灶咸莌，前有门封锁，与

外间隔，大门内有厢房二进，经管首事居”［４］１２１

（见下图２）。育婴堂实行的是封闭式管理，乳母与
婴儿居于后三进房，庖厨、浴室、水井、灶房初

备，出入之门被锁上，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经管

二人备有两进厢房。堂内的财产主要 “充乳妇工

食、婴孩衣服之费”［４］１２１，没有其他工费，说明除

乳妇外没有其他杂工，婴儿费用有衣服而无饮食，

说明育婴仅在乳养阶段。民国时堂址仍在原地，但

建筑格局稍有变化。堂内有头门、两廊舍、大厅、

办事舍等，乳妇数人居廊舍，收养婴孩多名，封闭

式的管理被打破，且已有专人从事洒扫，即所谓

“堂舍肃洁，司阍供事。”［１９］７０６。另外堂内点痘局，

同治六年 （１８６７年）津市商人捐建，民国时仍在
运营，另有费用支撑，不动用堂产。

外养又有两种，分自养和接养。自养即父母自

养，育婴堂发 “牌”以为信证，每月验牌给 ８００
文钱，６个月后婴儿长大断奶时将 “牌”收回。接

养即接抚于人，为婴儿寻找收养者，这种情况育婴

堂不再为婴儿付费，但无论自养还是接养都会给婴

儿棉衣一套。

这套体制至清末民初已经施行了数十年［１９］７０６，

应该就是魏式曾立章法以后实行的制度。

（三）收支情况

州城育婴堂的财产来源主要有二：官民捐资与

堂产经营。

官民捐资：嘉庆育婴堂扩建工程便得益于官民

捐助，落成后官民多有捐田屋、银钱者，如监生林

定邦妻徐氏捐银三百两［１３］４６７。道光元年 （１８２１
年），监生吴文会妻徐氏捐钱三千串，兑银二千三

百二十五两，分存各典，每年收息银二百七十九

两。道光三十年 （１８５０年），守道张琴捐梁砠田四
十一亩，又捐买花儿堰田九石有零［４］１２１。邑人李坤

翁等人亦捐赀［１３］４２９。

堂产经营：堂产有田地、房屋、典息银等。嘉

庆扩建堂屋时有上田二十九亩八升，低田六十亩，

每年租谷１２３石５斗，房屋租钱可获１４４１２０文；
捐款存放当铺，每年收取一定息银。道光十一年

（１８３１年）起，经管递年添买田地房屋，到同治中
期，累年捐助加上堂产经营，共有水田七十六石有

零、陆地五十七亩有零及房屋十处，收取田稞四百

五十九石、地租九十七千有零及房租三百五十六千

有零［４］１２１。除了固定资产，育婴堂 “岁余有差即以

奇赢发交商典，仍饬令补缴数年之息，更捐入市蚨

八百缗”［４］４８９。

此外，他处育婴堂的经费来源还有官府罚没或

断归的民间财产，如明末永定人 （时属慈利）许

纲捐田产入道林寺，嘉庆二十年 （１８１５年）因寺
僧不守清规，许氏后人呈请将庙田拨入县育婴

堂［１７］卷５《人物志》。又安福县，咸丰六年 （１８５６年）

金、朱二姓争金家河沙洲一所，知县薛湘断归育婴

堂经理［５］１４０－１４１。

经费支出具体情况不详，澧州育婴堂堂内伙食

全年以２４０串钱为准，堂外要为外养婴儿支付钱财
和衣物。疾有医药，死有瘗棺，制度大体完备。

四、澧州育婴堂之特点

（一）时间

和省内其他地方比，澧州育婴堂起步较晚。据

方志，澧州设置最早的育婴堂应该是安乡育婴堂，

设于雍正九年 （１７３１年），但这条信息乾、嘉省志
与乾隆县志皆不载，却载于民国县志，真实性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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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疑。据乾隆 《湖南通志》，至少在 １７５７年澧州
与石门县已建立育婴堂。嘉庆末年，各县基本普及

育婴堂，但大多规模狭小、设施简陋。同治以后，

育婴堂才全面发展起来，并从县城扩展到乡镇。

（二）地点

育婴堂的设置地点，通常在人庶来往频繁的地

区，如城门、寺观、祠庙附近，便于邑人前来收

养。安福育婴堂的位置最清楚，在南门附近，“后

界高姓墙，前界石板路”， “南界王姓屋，北界路

边”［５］１４０，具体来说位于城门边的十字路口，这样

的位置有利于达到 “呱呱之声，不绝于耳，闻者

足动恻隐之心”［１９］７０５的效果。安福广生堂建在九辩

书院旁，或许是出于成长教育的考虑。

（三）地域

地域上看，澧州育婴堂有两大特色，一是城市

与乡镇并举。安乡有焦圻育婴堂，石门有仁块九区

育婴局，安福有广生、遂生堂，慈利救婴会与永定

育婴会由地方士绅所办，应该也在乡镇；二是地区

发展不平衡，东部汉民平原区明显比西部少数民族

山区发展得更好。石门堂与慈利堂实际并未运营，

永定堂规模远远小于澧州堂与安福堂，其田产嘉庆

初设时为二十七亩二分，至光绪年间仍为此

数［１５］１１４１，恐怕其经营也流于形式。这种不平衡和

各地实际情况有关，澧西虽山多田少，但自古

“蛮汉”杂居，周围汉民一般向农耕条件优越的洞

庭平原区移民，因此澧西人地矛盾不突出，罕见溺

婴现象，士绅更愿意捐建路、桥以改善山区恶劣交

通，这使官民长期忽视育婴事业。

（四）性质

清代湖南育婴堂一般有三种，一种是官方直接

建立，一种是官倡民助，官督民办，一种是民间士

绅自办自理［２０］。澧州早期育婴堂大多官办，经费

官府拨出，由官府直接管理。慈利育婴堂与官办普

济堂、养济堂处于一地，属于官办。永定堂由生员

覃绳武建，覃因此举被 “叙为县丞”，育婴堂应随

之改为官办。石门与安乡二堂历来被记录在方志的

公署部分，应该和官方有较大联系；澧州是典型的

官督民办，安福堂由知县杨鲲倡建，改迁时由士绅

共同决定，也是官督民办机构，安乡堂清末也由士

绅管理；民办育婴组织常常另有名称，与官方育婴

堂区别，如慈利救婴会等。石门仁块九区堂不知谁

设，其捐款则来源于民间。

综合来看，澧州育婴事业由地方顶门立户，并未

同法共规。清代中后期，在不同的建立过程和发展模

式之下，澧州育婴事业得到全面普及 （见下表１）。

表１　育婴机构一览

州县 名称 初建时间 纪年　　　 建立者／倡建者 重建　　 地点　　　

澧州 育婴堂 乾隆二十二年以前 １７５７年以前 守道韩萿、巴

哈布等
县城南门外

安乡 育婴堂 雍正九年 １７３１年 县东

焦圻市

慈利

育婴堂 嘉庆二十五年前 １８２０年以前 县城东门外

救婴会
嘉庆至同治间，

同治八年以前
１８６９年以前 张兰林、王永

福等

石门
育婴堂 乾隆二十二年以前 １７５７年以前 例贡龚绍汉 西门内，改城隍庙右

育婴局 同治七年以前 １８６８年以前 何柏春妻官氏 仁块九区

安福

育婴堂 乾隆四十年 １７７５年 知县杨鲲 士绅 县署东，改城南关内

遂生堂 咸丰十一年 １８６１年 士绅 佛塔寺右

广生堂 咸丰七年 １８５７年 士绅 九辩书院侧

永定
育婴堂 嘉庆二十年 １８１５年 生员覃绳武 县署右

育婴会 同治十三年以前 １８７４年以前 田荣典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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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澧州各地育婴堂的发展反映了中国内陆尤其是

中南地区慈幼事业的状况，大体而言，慈幼事业内

陆不如沿海，州不如省，县不如州，但州县才能真

正反映地区慈幼事业的发展情况。澧州地偏，溺婴

情况并不严重，育婴堂出现较迟，早期官办育婴堂

大概是为了应付上级行政要求而建，规模狭小，如

澧州旧堂及永定、石门、慈利等堂。澧州堂与安福

堂将运营权交给民间后迅速发展起来，安乡堂清末

交由士绅打理，规模也得到空前发展，它们的经历

正是内陆地区慈幼事业的缩影。澧州慈幼事业的财

力、规模比不上长沙地区的育婴组织，但在晚清湖

南育婴事业整体上已成衰落之势的情况下［２１］，无

疑发展较好。州城、安福的育婴堂自乾嘉年间初

建，到同治时都没有中断活动的记录，不仅没有衰

落，反而产业在不断扩大。澧州堂在民国初年还以

数十年前的条规运营，救活的婴儿不计其数，说明

清代的地方慈幼事业是有一定成效的。民国以后，

政府倡新婚俗，解缠足，时人感叹曰：“乃者不举

女弊俗，其由此革呼！”［２２］本不严重的溺女之风消

声灭迹，澧州各县育婴事业向综合慈善发展，这都

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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